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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种植业生产管理规范

为了规范湖南省绿色食品种植业生产管理，特制定本规范。

1 基地要求

1.1 基地选址

基地应位于生态良好、无污染地区，远离城区、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污

染源、生活垃圾场、医院、工厂等污染源。基地周围 5千米，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20千米内

无工矿污染源，空气、水质和土壤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基地应建立划定有效的生产单元。

1.2 生产规模

粮油作物生产规模不低于 500亩；露地蔬菜（水果）、茶叶生产规模不低于 100亩，设

施蔬菜（水果）生产规模不低于 50亩；土培食用菌生产规模不低于 50亩，基质栽培食用菌

生产规模不低于 50万袋。

1.3 缓冲带

在绿色食品和常规生产区域之间设置有效的缓冲带或物理屏障。

1.4 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立生物栖息地，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2 种子（种苗）要求

2.1 种子（种苗）选择

选用审定或登记的非转基因种子（种苗），优先选择丰产、质优、适应性强的品种。

2.2 种子（种苗）处理

种子（种苗）加工和预处理使用物质应符合 NY/T 393的规定。

3 投入品仓储管理

农业投入品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投入品要进行分类整理并摆放整齐。购入、领用

投入品应立即作相应记载，及时反映投入品的增减变化情况。

种子、肥料和农药应在干燥、通风的专用仓库储放，防止种子、化肥和农药霉烂、变质、

受潮、结块等。

农药须有专门的房间存放，对杀菌剂、杀虫剂分开放置，并做好标记。对农药的进出必

须进行严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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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子、肥料、农药使用后的剩余，必须及时退回仓库，并办理相应的手续，以防止散

失农药、肥料给人、畜、作物和环境带来的危害。

4 田间管理

4.1 肥料使用

4.1.1 施肥原则

坚持安全优质、化肥减控、有机为主的肥料施用原则，增施有机肥，合理施用无机肥。

符合 NY/T 394的规定。

4.1.2 无机氮素用量

无机氮用量（按纯氮计算）不得高于当季作物需求量的一半，按当地同种作物习惯施

肥用量减半使用。

4.1.3 禁止使用的肥料种类

添加有稀土元素的肥料；成分不明确的、含有安全隐患成分的肥料；未经发酵腐熟的人

畜粪尿；生活垃圾、污泥和含有害物质（如毒气、病原微生物、重金属等）的工业垃圾；转

基因品种（产品）及其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肥料；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使用的肥料。

4.2 病虫草害防治

4.2.1 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优先采用农业防控、理化诱控、生

态调控、生物防控，根据病虫草害的危害情况合理进行化学防控。农药使用符合 NY/T 393

的规定。

4.2.2 农业防治

选用健康优质、抗病优良品种，严格肥水管理，合理耕作，合理密植，清洁田园，轮作

换茬，种植绿肥，间作套种，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4.2.3 物理防治

采用黑光灯、色光粘虫板、频震式杀虫灯、捕虫器具等物理装置诱杀，人工捕杀，食饵

诱杀。

4.2.4 生物防治

释放天敌，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保护天敌，创造适宜自然天敌繁殖的环境。

4.2.5 化学防治

选择并合理低毒高效、环境友好的化学农药。

4.2.6 农药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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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使用做到及时、适时；选用不同类型的农药交替使用，农药混用时要即混即用，酸

性和碱性农药不能混用。

4.3 灌溉水质要求

灌溉水质符合 NY/T 391的规定。

5 废弃物处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投入品外包装、塑料、玻璃瓶等废弃物应该统一回收，集中处理。收

获后的秸秆等废弃物严禁焚烧、丢弃，提倡秸秆还田或者综合利用。

6 采收、包装与贮藏运输

6.1 采收

根据作物特性、用途适时采收。采收产品应符合相应绿色食品产品标准中有关感官、理

化指标、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如需保鲜处理，所用药物符合 NY/T 393的规定。

6.2 包装

包装材料符合 NY/T 658的规定，选用自然材料或符合卫生标准要求的材料进行包装。

在保护内装物完好无损的前提下，宜采用单一材质的材料、易分开的复合材料、方便回收或

可生物降解材料，不得使用含氟氯烃（CFS）的发泡聚苯乙烯（EPS）、聚氨酯（PUR）等产

品作为包装物。

6.3 贮藏

在避光、常温、干燥有防潮设施的地方专仓或与常规产品分区贮藏。贮藏设施应清洁、

干燥、通风、无虫害和鼠害。严禁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发潮、有异味的物品混存。若

进行仓库消毒、熏蒸处理，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治稻谷贮藏期病虫害，所用药剂应

符合 NY/T 393的规定，具体要求应符合 NY/T 1056的规定。

6.4 运输

运输工具应无污染并清洗干净专车专用，不得与常规产品或其他物品混装。运输过程应

防止混入禁用物质等污染，具体要求应符合 NY/T 1056的规定。

7 管理体系

7.1 质量安全管理规定

7.1.1 部门职责和岗位职责

对各管理部门和各岗位人员职责进行明确。

7.1.2 质量管理文件与生产操作规程

7.1.2.1 质量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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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内容：组织机构图及相关部门(如果有)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质量管理措施和

内部检查程序；人员培训规定；生产、销售实施计划；投入品(含供应商)、设施管理办法；

产品的溯源管理办法；记录与档案管理制度；客户投诉处理及产品质量改进制度。

7.1.2.2 操作规程

包括以下内容：:从基地选择到收获、贮藏的生产操作步骤；采用生产关键技术的操作

方法,如品种（种苗）选择与处理，栽培方式与密度，田间肥水管理、施肥、病虫草害防治、

收获、收后预处理，贮藏运输，废弃物处理等。

7.1.3 有与操作规程相配套的记录表。

7.2 可追溯体系

7.2.1 生产批号

应有连续的、可追踪的生产批号，根据批号系统能查询到完整的档案记录，建立以产品

批号为主线，辅以相关记录的可追溯体系，在产品出现问题时可以追溯到具体环节。可包括

种植产地、基地名称、产品的类型、田块号、收获时间、储藏、运输、销售等信息内容。绿

色食品认证企业应纳入国家追溯平台和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身份证管理。

7.2.2 生产记录

生产记录应如实反映生产真实情况，并能涵盖生产的全过程。

7.3 内部检查

7.3.1 内部检查制度

建立内部检查制度，编制年度内部检查计划，每半年开展一次内部检查。

7.3.2 内部检查实施

内部检查员具体实施内部捡查工作，并配合认证机构的检查和认证工作。

内部检查员按照内部检查制度的规定、参照国家绿色食品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要求，对

企业的生产实施过程进行检查并形成内部检查记录。

内部检查员应对本企业管理体系进行监控，对不能持续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对绿色食品生

产要求的部分提出修改意见。

7.4 档案管理

7.4.1 档案建立

对投入品采购、出入库、使用记录、农事操作、收获、贮藏、销售记录等及时、准确进

行记录。

7.4.2 档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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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专柜保管，档案记录应保存3年以上。

8 引用和参考资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1054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编写单位：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湖南省绿色食品协会、湖南百树山生态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编写人员：杨青、曾鸽旗、朱勇、周玲、任艳芳、贺良明、刘丽辉、刘恋、刘丝雨、陈

燕、刘新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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